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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第十九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
第十九條  附則 
一、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

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

公佈實施。 
二、本校研發成果之辦理

除依本辦法規定外，

政府主管機關另有規

定者從其規定。 

第十九條  附則 
一、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

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

公佈實施。 
二、本校研發成果之維護

與處分除依本辦法規

定辦理外，政府主管

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

規定。 

除研發成果之維護與處分

應遵循政府主管機關規定

外，與研發成果相關之辦理

（如專利申請、權益收入分

配比例等）均應從其規定，

故修訂之。 

 


